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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綠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

贖回二零二零年到期
350,000,000美元8.25厘之尚未償還優先票據之付款

茲提述熊貓綠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二
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之二零二零年到期350,000,000美元
8.25厘優先票據（「現有票據」）及就現有票據提出交換要約。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之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現有票據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到期及本公司已作出付款贖回尚未
根據交換要約呈交及獲接納以作交換之現有票據（連同所有應計及未支付利息）。贖回所有現
有票據由根據交換要約發行交換票據及發行二零二二年到期260,000,000美元8厘優先票據之所
得款項提供資金。

於悉數贖回現有票據後，現有票據將被註銷，而本集團將獲解除於現有票據項下及就此之所有
義務。

代表
熊貓綠色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盧振威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振威先生（主席）、鍾暉女士（首席執行官）、陳慶龍先
生及徐建軍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于秋溟先生、李浩先生、謝懿女士及王衡先生；以及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嚴元浩先生、石定寰先生及陳洪生先生。


